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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拟 稿 )  

 

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 

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 

第 十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期 ： 2 0 1 7 年 1 1 月 2 8 日 (星 期 二 )  

时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点 ： 九 龙 观 塘 观 塘 道 3 9 2 号 创 纪 之 城 6 期 2 0 楼 0 5 - 0 7 室  

 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主 席  

 

邓 咏 骏 先 生  

副 主 席  

 

欧 阳 均 诺 先 生  
 

 

 

委 员  

毕 东 尼 先 生  潘 任 惠 珍 女 士 ,  M H  
 

 

陈 华 裕 先 生 ,  M H  金  坚 女 士   

陈 汶 坚 先 生  柯 创 盛 先 生 ,  M H   

郑 景 阳 先 生  黎 树 濠 太 平 绅 士 ,  BBS ,  M H   

郑 强 峰 先 生  吕 东 孩 先 生   

张 琪 腾 先 生  莫 建 成 先 生   

张 姚 彬 先 生  苏 冠 聪 先 生   

张 培 刚 先 生  苏 丽 珍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 

洪 锦 铉 先 生  谭 肇 卓 先 生   

颜 汶 羽 先 生  谢 淑 珍 女 士   

蔡 泽 鸿 先 生  黄 子 健 先 生   

符 碧 珍 女 士  叶 兴 国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 

徐 海 山 先 生  姚 柏 良 先 生 ,  M H   

马 轶 超 先 生    

   

 

增 选 委 员   

 

    

李 家 坚 先 生  林 婉 镕 女 士   

张 玉 清 女 士  吴 家 华 先 生   

张 仲 勉 先 生  陈 国 帆 先 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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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席 会 议 的 政 府 部 门 /机 构 代 表  

  

谢 凌 骏 先 生  

李 贤 斌 先 生  

陈 婉 贞 女 士  

罗 洁 玲 女 士  

观 塘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 

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 

社 会 福 利 署 观 塘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1  

教 育 局 总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观 塘 )  

蔡 荣 辉 先 生  市 区 重 建 局 高 级 经 理 （ 物 业 及 土 地 ）  

麦 国 仪 女 士  

 

彭 智 聪 先 生  

廉 政 公 署 社 区 关 系 处 东 九 龙  

及 西 贡 办 事 处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 

明 爱 赛 马 会 德 田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督 导 主 任  

 

秘 书  

 

吴 咏 茵 女 士  

 

 

 

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  

  

 

缺 席 者 ︰  
 

简 铭 东 先 生  

 

 
  

 

    

 

开 会 辞  

 
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第

十 三 次 会 议 。  

 

 
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
 

2 . 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获 得 通 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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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第十三届「给孩子们」职涯 GPS  V 活动计划拨款申请建议  (观塘

区议会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3 4 / 2 0 1 7 号 )  

 
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议 程 I I 至 I I I 将 讨 论 有 关 明 爱 赛 马 会 德 田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、

蓝 田 街 坊 福 利 会 有 限 公 司 、基 督 教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 鲤 鱼 门 社 区 服 务 处 、基 督

教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 -  辅 助 就 业 服 务 、康 宁 肾 友 会 和 工 业 伤 亡 权 益 会 的 拨 款 申

请 ， 并 提 醒 委 员 须 在 议 程 开 始 前 作 出 利 益 申 报 。 委 员 可 在 同 一 张 利 益 申 报

表 格 上 申 报 与 各 团 体 的 联 系 或 现 任 职 位 。  

 

4 .  主 席 简 介 《 观 塘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有 关 利 益 申 报 的 要 点 :  

 

根 据 《 观 塘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4 8 ( 1 2 )条 ： 区 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主 席 必 须 决 定 ，

曾 就 某 事 项 披 露 利 益 关 系 的 委 员 会 成 员 (委 员 会 主 席 除 外 )可 否 就 该 事 项 发

言 或 参 与 表 决 ， 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 听 ， 或 应 否 避 席 。 如 区 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主

席 曾 就 某 事 项 披 露 利 益 关 系 ，则 须 由 所 有 出 席 会 议 的 委 员 会 成 员 (不 包 括 披

露 利 益 关 系 的 委 员 会 主 席 及 其 他 根 据 常 规 第 4 8 ( 9 )条 披 露 利 益 关 系 的 委 员

会 成 员 )决 定 ，该 委 员 会 主 席 可 否 就 该 事 项 发 言 或 参 与 表 决 ，可 否 留 在 席 上

旁 听 ， 或 应 否 避 席 。  

 

5 .  主 席 提 醒 ， 所 有 作 出 利 益 声 明 的 个 案 连 同 主 席 的 裁 决 均 会 记 录 在 会

议 纪 录 内 。 倘 任 何 委 员 未 能 遵 守 常 规 的 规 定 申 报 利 益 ， 可 遭 区 议 会 告 诫 或

谴 责 ， 该 等 告 诫 或 谴 责 均 须 记 录 在 区 议 会 的 会 议 纪 录 内 。 主 席 审 视 利 益 申

报 表 并 根 据 《 财 务 及 行 政 委 员 会 文 件 》 第 1 5 / 2 0 1 7 号 作 出 裁 决 :   

 

 5 . 1  由 于 没 有 委 员 与 是 次 申 请 团 体 有 利 益 关 系 ， 全 体 委 员 均 可 参 与

有 关 的 讨 论 、 决 议 及 投 票 。  

 

6 .  明 爱 赛 马 会 德 田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督 导 主 任 彭 智 聪 先 生 介 绍 有 关 文

件 。  

 

7 .  委 员 通 过 拨 款 7 0 , 1 9 0 元 ， 以 推 行 上 述 活 动 。  

 

 

I I I .  社会服务委员会辖下拨款审核工作小组 2 0 1 7 / 1 8 年度第二期「社区

参与及地区节资助计划  

(观塘区议会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3 5 / 2 0 1 7 号 )  

 

8 .  秘 书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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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委 员 通 过 拨 款 5 4 , 8 4 0 元 ， 以 推 行 上 述 活 动 。  

 

 

I V .  市区重建局观塘恒安街重建项目 ( D L - 0 : KT )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真

光苑老人日间护理中心的搬迁计划  

(观塘区议会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3 6 / 2 0 1 7 号 )  

 

1 0 .  社 会 福 利 署 (下 称「 社 署 」)观 塘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1 陈 婉 贞 女 士 介 绍 有

关 文 件 。  

 

1 1 .  有 委 员 查 询 是 次 搬 迁 会 否 浪 费 维 修 费 及 搬 迁 地 点 是 否 合 宜 。  

 

1 2 .  社 署 陈 婉 贞 女 士 回 应 指 是 次 重 建 项 目 属 于 市 建 局 的 建 筑 项 目 ， 市 建

局 将 建 造 新 楼 宇 以 容 纳 更 多 设 施 ， 而 且 现 时 真 光 苑 非 常 挤 逼 ， 急 切 需 要 额

外 地 方 ， 故 搬 迁 属 长 远 合 宜 的 计 划 。  

 

1 3 .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 

V .  观塘区学额供求情况  

(观塘区议会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3 7 / 2 0 1 7 号 )  

 

1 4 .  教 育 局 高 级 总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观 塘 )  罗 洁 玲 女 士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1 5 .  多 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
1 5 . 1  对 于 教 育 局 于 是 次 会 议 提 交 属 于 2 0 1 6 / 1 7 年 度 的 学 额 供 求 数

字 表 示 不 满 ， 认 为 应 公 布 本 年 度 的 最 新 数 字 ;  

 

1 5 . 2  关 注 区 内 全 日 制 幼 稚 园 学 额 不 足 问 题 ;  

 

1 5 . 3  关 注 教 育 局 为 加 班 的 学 校 提 供 额 外 的 教 师 教 席 ， 但 往 后 数 年

将 如 何 处 理 ， 以 确 保 教 育 质 素 及 整 个 教 育 配 套 不 受 影 响 ;  

 

1 5 . 4  随 着 新 屋 邨 落 成 ， 如 安 达 邨 及 安 泰 邨 ， 新 迁 入 的 适 龄 学 童 人

数 会 急 剧 增 加 ， 建 议 教 育 局 应 对 区 内 未 来 学 额 需 求 及 早 作 出 估

量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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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5  要 求 教 育 局 与 区 议 会 紧 密 联 络 ， 适 时 于 会 上 汇 报 有 关 观 塘 区

内 适 龄 学 童 的 预 测 数 字 及 观 塘 区 学 额 需 求 的 长 远 规 划 ； 及  

 

1 5 . 6  建 议 教 育 局 在 分 派 学 位 时 能 有 更 人 性 化 安 排 ， 减 少 学 童 及 家

长 舟 车 劳 顿 之 苦 。  

 

1 6 .  教 育 局 罗 洁 玲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1 6 . 1  有 关 2 0 1 6 / 1 7 年 度 的 学 额 供 求 数 字 是 2 0 1 7 年 4 月 公 布 的 最 新

数 字 ， 预 计 2 0 1 7 / 1 8 的 数 字 需 于 2 0 1 8 年 第 二 季 公 布 ;  

 

1 6 . 2  根 据 资 料 显 示 ， 区 内 幼 稚 园 学 额 供 应 充 足 。 个 别 地 区 全 日 制

幼 稚 园 学 额 可 能 较 为 紧 张 ，教 育 局 会 不 时 检 视 幼 稚 园 学 额 供 求 情

况 ， 会 尽 力 确 保 有 足 够 的 学 额 应 付 适 龄 学 童 需 要 ；  

 

1 6 . 3  教 育 局 会 为 加 班 的 学 校 提 供 按 实 际 获 批 的 班 数 计 算 的 资 源 和

人 手 编 制 ， 以 确 保 教 育 质 素 及 整 个 教 育 配 套 不 受 影 响 ；  

 

1 6 . 4  安 达 臣 道 发 展 区 预 留 了 四 幅 学 校 用 地 ， 供 兴 建 三 所 小 学 和 一

所 中 学 。 就 当 中 两 项 建 校 计 划 （ 中 、 小 学 各 一 所 ）， 教 育 局 已 于

2 0 1 5 年 1 0 月 完 成 有 关 的 校 舍 分 配 工 作 。 分 别 分 配 予 玛 利 诺 中 学

及 圣 公 会 圣 约 翰 小 学 作 重 置 之 用 。 当 中 的 小 学 校 舍 预 计 于 2 0 1 8

年 1 2 月 完 成 ； 拟 建 的 中 学 校 舍 现 正 进 行 学 校 详 细 设 计 。 至 于 余

下 两 幅 作 小 学 用 途 的 学 校 用 地 ， 本 局 已 于 2 0 1 7 年 11 月 为 其 中 一

幅 用 地 进 行 校 舍 分 配 工 作 ，邀 请 办 学 团 体 申 请 分 配 校 舍 ，为 需 要

改 善 基 本 设 施 的 小 学 作 重 置 之 用 ， 校 舍 分 配 结 果 暂 定 于 2 0 1 8 年

第 二 季 公 布 ； 及  

 

1 6 . 5  刚 过 去 的 暑 假 有 愈 3 8 0 宗 向 教 育 局 要 求 小 学 学 位 安 排 支 援 服

务 的 个 案 ，当 中 全 数 已 获 分 派 观 塘 区 内 学 校 ，而 暂 时 观 塘 区 内 仍

有 学 额 ， 议 员 如 遇 居 民 求 助 可 转 介 至 教 育 局 跟 进 。  

 

1 7 . 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.  社会服务委员会 2 0 1 7 / 1 8 年度财政报告        

(观塘区议会社会服务委员会文件第 3 9 / 2 0 1 7 号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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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秘 书 介 绍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1 9 . 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I .  其他事项  

 

2 0 .  是 次 会 议 没 有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
 

V I I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
       

2 1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将 为 2 0 1 8 年 1 月 2 5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
2 2 .  会 议 于 下 午 4 时 4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观 塘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8 年 1 月      

 

 


